
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适用主体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因此：一是，

不区分企业或个体工商户，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取得适用 3%征收率的应

税销售收入的，均可适用政策。二是，一般纳税人不能适用此政策，无论是免税

政策还是暂停预缴政策，一般纳税人均不适用。

2022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小规模纳税人按 3%的税率取得应税销售收

入。原减征按 1%征收率征收，直接免征增值税。也就是说，免税政策几乎涵盖

了除少数企业征收 5%的税率外的所有企业。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，优惠力度

很大。

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具体优惠政策如下：

一、免征增值税

优惠政策：

2021 年 4 月 1 日-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

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(以一个季度为纳税期，季度销售额低于 45 万元)

的，免征增值税。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 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;

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 1%预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
享受主体：

1.适用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。

2.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月销售总额超过 15 万元，但扣除当

期房地产销售、货物销售和劳务销售后不超过 15 万元的销售无形资产、服务和

无形资产免征增值税。

3.适用增值税差额税收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，应根据差额后销售额确定是否享受

上述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二、阶段性免征增值税



优惠政策

2022 年 4 月 1 日-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3%的应税销售收

入，免征增值税;适用 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暂停预缴增值税。

享受主体：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;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

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。

三、减征地方“六税两费”

优惠政策：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

本地区实际情况，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，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%的

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(不

含证券交易印花税)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

用税、印花税、耕地占用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，可叠

加享受此项优惠政策。

享受主体：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

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的税额幅度，享受税收优惠。

四、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

优惠政策：

企业和非企业单位提供的应税服务，在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 2

万元(按季征税 6万元)的，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。



享受主体：

月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(按季纳税 6万元)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文化事业

建设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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